吉铁职院发[2010]54号          
关于印发《教育信息报送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现将《教育信息报送工作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教育信息报送工作制度

            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六日

主题词：印发  信息报送  制度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2010年11月6日印发  
附件

教育信息报送工作制度
为了落实省教育信息中心〔2010〕22号文件，加强我院教育信息送报工作，宣传我院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成果，扩大我院的影响和知名度，特制定本工作制度。

一、建立校园教育信息报送工作系统

（一）科研办指定1名学院教育信息员，总体负责学院信息送报工作。

（二）各系部指定1名教育信息员，负责本系部的信息报送工作。2010年11月15日前各系部将信息员名单报送科研办。

（三）系部信息员负责将信息报送到学院信息员处，再由学院信息员统一报送吉林省教育信息网。

（四）各系部每月报送的教育信息不得少于一则。

（五）教育信息报送工作从2010年11月1日全面启动。

二、信息报送要求工作方式

（一）内容要求：主题鲜明，导向正确，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；行文做到结构严谨、层次清楚、语言流畅、表达准确；内容必须具有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实效性；围绕中心，突出重点，关注热点，剖析难点，捕捉亮点，及时准确全面地收集报送教育信息。

（二）信息安全及保密要求：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必须遵守“涉密不上网，上网不涉密”的关注原则。

（三）时限要求：要注意新闻的实效性。原则上新闻发生时间与报送时间不超过三天（以发表时间为准）。

（四）格式要求：稿件要有标题，少用副标题。标题字数要严格控制，简化合理。报送稿件要注明供稿单位和撰稿人姓名、职务。新闻事件要明确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数、具体过程、结果等。参加人员要明确单位、姓名、职务。稿件统一使用WORD格式。

（五）图片及视频要求：新闻图片不少于500×330像素，每个图片配有图说；视频新闻要自行采集、剪切、配音后上报。

（六）报送方式：一律采用电子文档，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kyb3099@126.com，或直接报送科研办。

三、信息送报工作考核与奖励

各系部要高度重视，选派高素质人员担任信息员工作。校园每年度将对信息员工作进行考核，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，将予以通报表彰，对工作完成不好的单位将提出批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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